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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印发 2022 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法规制定（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市监办〔2022〕76 号）的要求，《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制定的项目列入2022年计划，归口单位为河南省流量与环保计量技术委员会。起草单位为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规程制定工作从2022年3月开始，2026年04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二、规程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
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是在线监测类仪器，主要用于在线监测固定污染源排放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相关指标，当前阶段，我国面临细颗粒物（PM2.5）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和臭氧（O3）污染日益凸显的双重压力，VOCs是形成O3的重要前体物，主要存在于企业原辅材料或产品中，大部分易燃易爆，部分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加强VOCs治理是现阶段控制O3污染的有效途径，也是帮助企业实现节约资源、提高效益、减少安全隐患的有力手段。
固定污染源排放废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主要采用国际公认的气相色谱法-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进行实时在线监测，通过在线监测到的数据，结合VOCs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到的相关烟气参数，如烟气温度、压力、流速等，可以计算得到VOCs的排放率和排放总量。这在政府部门对环境质量监控预测以及环保政策制定与实施都起到重要作用。可以为环保部门排污收费、总量控制、环境执法的提供依据。所以确保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监测数据量值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效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现有的国家检定规程有两个：JJG 1055-2009《在线气相色谱检定规程》和JJG 1055-2009《在线气相色谱检定规程》，JJG 1055-2009《在线气相色谱检定规程》仅涉及TCD和PID两种检测器性能检定，对FID检测器检定未涉及；国家检定规程JJG 700-2016《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虽然对FID检测器性能及技术指标有明确要求，但更多是针对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应用的气相色谱仪的检定，且在定量分析方面，仅仅有定量重复性一项指标，对定量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未作相应要求，2025年国家出台了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该规范主要从方法检出限、定量重复性、示值误差等方面对固定污染源监测系统进行了规范，未对氢火焰离子化检测检测器的基线噪声、基线漂移、仪器检出限、定性重复性等进行要求，基线噪声、基线漂移、仪器检出限对检测器的测量影响很大，并且检测某种物质首先需要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才能定量分析，另外该规范的校准上限为非甲烷总烃:300μmol/mol（即160mg/m3）和特征污染物:10μmol/mol(以在线监测因子二甲苯为例：43mg/m3)，而河南省内安装的在线色谱仪量程范围为非甲烷总烃200mg/m3和苯系物80mg/m3，该规范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为确保监测量值的真实、可靠、有效溯源，急需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即能对FID检测器基本性能进行规范，又能对色谱仪整体的准确性进行规范，还能满足省内测量范围需求。
3、 检定规程编写依据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主要引用参考以下文件中内容及方法：
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 
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 
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
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261-2022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JB/T 12963-2016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
DB41/T 2198-2021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四、规程制定原则
一是与相关国家标准规范相衔接。本规程的制定以国家现行为基础，标准框架及通用性要求的确定与现行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同时参考现行相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二是可行性原则。规程制定依托当前成熟的分析检测技术，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技术指标，既保证法规的适用性、可操作，同时又能满足相关环保标准要求。 
三是规范性原则。本规程制定中遵循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等相关规范要求，同时结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求，确保规程制定的规范性。 
四是结合本地实际原则。通过调研我省现已安装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数量、监测种类等方面，综合分析设施技术特点和性能状况，使本规程制定及实施满足我省现状。
五、规程编制主要参考资料
为确保规程的制定与现有标准规范相衔接，保证规程的可行性、规范性，规程制定小组通过现场调研、电话咨询、资料查新等多种方式，获取大量相关资料，包括技术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产品说明书等，部分资料信息如下表。
表1. 主要参考资料（部分）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类型

	1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技术法规

	2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技术法规

	3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技术法规

	4
	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
	技术法规

	5
	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
	技术法规

	6
	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
	技术法规

	7
	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国家标准

	8
	GB/T 22554-2010 基于标准样品的线性校准
	国家标准

	9
	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行业标准

	10
	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行业标准

	11
	HJ 1261-2022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行业标准

	12
	HJ 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

	13
	JB/T 12963-2016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
	行业标准

	14
	DB41/T 2198-2021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

	15
	DB41/ 1951—2020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地方标准

	16
	DB41∕ 1956-2020 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地方标准

	17
	DB41/ 1954—2020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地方标准

	18
	EXPEC-2000 在线气相色谱仪用户手册
	产品说明书

	19
	VOC-3000F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线监测系统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

	20
	6000型气相色谱仪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

	21
	5800型气相色谱仪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

	22
	PGC 80气相色谱仪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

	23
	GCOM-3000型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用户手册
	产品说明书

	24
	JMGC-A90 气相色谱仪使用说明书及操作手册
	产品说明书

	25
	GC4210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监测系统用户手册
	产品说明书


6、 规程制定过程
2022年3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规程制定计划，随后成立了规程起草小组，确定了任务分工，初步形成了规程制定计划。
首先根据分工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与调研。收集整理了当前国内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产品情况，尤其是河南省内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生产、安装使用现状，相关行业现状、国内相关标准、产品状态等相关基础资料。随后对收集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分析现有在线气相色谱仪的主要分析方法、各优缺点，设备发展趋势等，进一步制定完善规程制定思路与工作计划试验方案,确定了该规程的技术参数，包括基线噪声、基线漂移、检出限、定性重复性、定量重复性、示值误差、仪器线性。其次，按照既定工作计划和试验方案对已安装的在线气相色谱仪进行现场试验，收集规程制定所需各技术参数的试验数据，包括基线噪声、基线漂移、检出限、定性重复性、定量重复性、示值误差、仪器线性等数据。最后根据试验数据情况，结合前期调研资料，最终确定了在线气相色谱仪的基线噪声、基线漂移、检出限、定性重复性、定量重复性、示值误差、仪器线性等主要技术指标，形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七、规程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根据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要求，本规程框架内容包括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计量单位、概述、计量性能要求、通用技术要求、计量器具控制、附录等。
1、范围
参照河南省地方标准DB41/T 2198-2021《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附录B不同行业VOCs排放环节及排放种类，18个行业中90%以上行业的主要排放种类都涉及非甲烷总烃、苯系物（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等）的一种或多种，GC-FID原理的气相色谱仪能满足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的监测要求。另外，通过调研分析目前全省排污许可证载明VOCs自动监测要求的434家企业，排放口613个；涉及因子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含挥发性有机物）占3/4以上、苯系物（含苯、甲苯、二甲苯）约占1/4，其他因子虽然列入排污许可证自动监测要求，但目前不具备自动监测可行性，忽略不计。对于气相色谱仪量程范围的确定，通过统合分析环保部门提供的VOCs自动监测企业监测因子量程范围信息，不同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的要求，在线设备量程一般设置为相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1.5-2倍的要求，HJ 1013-2018 7.1.1.2中要求非甲烷总烃量程最大值为200mg/m3，以及现场设备安装使用情况，本规程规定仪器量程范围为200mg/m3(非甲烷总烃)和80mg/m3（苯系物）。
最终确定本规程适用范围为适用于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原理，量程范围不大于200mg/m3(非甲烷总烃)和80mg/m3（苯系物）的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引用文件
本规程主要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 
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 
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68-2020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1261-2022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34-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JB/T 12963-2016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
DB41/T 2198-2021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在规程制定过程中力求与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中规定的相一致，与实际应用相对应，力求检定项目设置合理，检定方法切实可行。
3、 [bookmark: _Toc7161][bookmark: _Toc4026][bookmark: _Toc26264][bookmark: _Toc488918784][bookmark: _Toc2974][bookmark: _Toc22556][bookmark: _Toc466451420][bookmark: _Toc9319][bookmark: _Toc21282][bookmark: _Toc6270][bookmark: _Toc2624][bookmark: _Toc12840][bookmark: _Toc20350]术语及计量单位
   此部分的编写主要参照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JB/T 12963-2016《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具体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2658][bookmark: _Toc11427][bookmark: _Toc12070][bookmark: _Toc18609]3.1  术语
[bookmark: _Toc2643][bookmark: _Toc456604355]3.1.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在20℃条件下，蒸汽压大于或者等于0.01kPa或者特定适应条件下具有相应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的统称。
[bookmark: _Toc456604356]3.1.2 总烃  Total Hydrocarbons (THC)
在HJ38标准规定的条件下，在气相色谱仪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    
3.1.3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Hydrocarbons (NMHC)
    在 HJ38标准规定的条件下，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其他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除另有说明,结果以碳计）。
3.1.4 苯系物  Monoaromatic Hydrocarbons (MACHs)
    即芳香族有机化合物，为苯及衍生物的总称，主要包括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等。
3.2  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4581][bookmark: _Toc19457][bookmark: _Toc25590][bookmark: _Toc480986940]3.2.1  电压单位：毫伏，符号 mV；伏，符号V。
3.2.2  电流单位：皮安，符号pA；毫安，符号mA；安，符号A。
3.2.3  温度单位：摄氏度，符号℃。
3.2.4  摩尔质量单位：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4、概述
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是安装在工作现场，通过气路管道与被测量对象直接连接，经自动采集、自动进样进行相应气体组分含量的自动测量，并可将测量结果进行贮存及远程传输的仪器，主要用于实时连续监测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以及苯系物（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组分含量。
此部分的编写主要参照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1261-2022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概述中对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用途、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做了详细介绍，使规程适用对象与实际使用的保持一致。
5、计量性能要求和通用技术要求
通过查阅资料，根据目前已出台的与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相关的规程规范及标准，对计量性能要求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具体如下表2：
表2 相关规范、标准计量计量性能要求
	规程/标准名称
	技术要求

	
	基线
噪声
	基线
漂移
	检出限
	定性重复性
	定量重复性
	示值误差
	仪器
线性

	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
	-
	-
	0.8mg/m3
	-
	≤2%
	±5%
	-

	JJG 700-2016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1 pA
	≤10 pA
	≤0.5ng/s
	≤1%
	≤3%
	-
	-

	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1 pA
	≤10 pA
	≤0.5ng/s
	≤1%
	≤3%
	-
	-

	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
	-
	≤0.8mg/m3
	-
	≤2%
	-
	不超过±2%FS

	HJ 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
	-
	≤0.8mg/m3
	-
	≤2%
	量程＞100 mg/m3时，±5%；
量程≤100 mg/m3时，±2.5%FS
	不超过±2%FS


根据河南省内目前设备安装使用现状，分析前期调研资料结合各厂家产品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汇总情况如下表3：
表3 各厂家设备计量技术性能参数
	生产
[bookmark: _GoBack]厂家
	型号
	检出限
	示值误差
	噪声
	漂移
	分析周期
	准确度
	重复性
	线性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杭州谱育
	EXPEC2000-120
	甲烷: 0.1ppm
苯: 0.1ppm
	-
	-
	-
	≤10 min
（可调）
	-
	<2%
	-
	-
	-

	岛津
	VOC-3000F
	-
	NMHC:>200ppm 时，±5%；≤200ppm 时，±2.5%FS
	-
	-
	NMHC:≤2min；
BTX:≤10min.
	-
	NMHC:≤1%
BTX:≤3%
	±2%FS
	不超过±2%FS/24h
	不超过±2%FS/24h

	Thermo
	6000型
	≤0.05ng/s
	-
	≤ 1PA
	≤ 10PA
	-
	±2% FS
	定性:≤1%
定量:≤2%
	-
	不超过 ±2%
	不超过 ±3%

	Thermo
	5800型
	0.05 ppm   (0-50 ppm)
	-
	-
	-
	-
	±1% FS 或0.1ppm
	-
	-
	± 1% FS 或 0.1ppm
	± 1% FS 或 0.1 ppm

	磐诺仪器
	PGC-80
	甲烷:0.05ppm苯: 0.1ppm
	不超过±2%FS
	≤ 
0.05PA
	≤ 0.3PA
	NMHC：≤1min；
BTX：≤15min；
	-
	定性:≤1%
定量:≤3%
	r2＞0.99
	不超过±3%FS/24h
	不超过±3%FS/24h

	杭州泽天
	GCOM-3000型
	NMHC：≤0.05ppm
苯系物：≤0.1ppm
	-
	≤0.5pA
	≤5pA
	NMHC≤2min
苯系物≤5min
	
	定性:≤1%
定量:≤2%
	-
	-
	≤3.0%（4h）

	华电智控
	GC4210
	≤0.1mg/m3
	-
	≤0.01pA
	≤0.1pA
	-
	-
	-
	-
	-
	-

	质谱科技
	-
	NMHC：0.05ppm
苯：0.001ppm
	-
	-
	-
	NMHC:≤3min
苯：≤10min
	-
	NMHC:≤2%
苯：≤3%
	NMHC: ±2%FS
苯：±5%FS
	NMHC: ±5%FS
苯：±8%FS
	NMHC: ±5%FS
苯：±8%FS

	南京霍普斯
	PGCM-1001G型
	≤0.05ng/s
	-
	-
	-
	≤2min
	-
	定性:≤1%
定量:≤2%
	≤±2%FS
	-
	-



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国家标准、国家检定规程、校准规范、行业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要求，通过咨询，走访生产厂家和使用单位，分析现场试验数据等，起草组确定了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计量性能要求及通用技术要求。其中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参照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和部分生产厂家提供的设备计量技术性能参数，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基线噪声不大于1pA，基线漂移（30min内）不大于10pA。
2） 检出限：参照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和各生产厂家提供的设备计量技术性能参数，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仪器的检出限不大于0.8mg/m3。
3） 定性重复性：参照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定性重复性不大于1%。
4） 定量重复性：参照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定量重复性不大于2%。
5） 示值误差：参照HJ1286-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和部分生产厂家提供的设备计量技术性能参数，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该仪器示值误差不超过5%。
6） 仪器线性：参照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结合现场试验数据，确定仪器的线性不小于0.99。
表3 仪器计量性能指标
	计量性能
	技术要求

	基线噪声
	≤1pA

	基线漂移
	≤10pA

	检出限
	≤0.8mg/m3

	定性重复性
	≤1%

	定量重复性
	≤2%

	示值误差
	不超过±5%

	仪器线性
	≤0.99


6、 计量器具控制
6.1 检定条件
依据环境标准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5.2工作条件及前期调研各生产厂家仪器安装使用环境条件，确定了本规程的检定条件，且本规程所涉及的检定条件仪器使用现场均可满足。
6.2 检定用标准物质及设备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的计量特征，为保持测量结果的溯源性，可以直接采用经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发的有证的气体标准物质进行检定，亦可以通过动态气体稀释装置通过稀释高浓度的有证气体标准物质来进行检定，在线气相色谱仪实际使用中存在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色谱峰分不开的情况，此时以间/对二甲苯计，参照HJ 1286-2023 9.3.1.5（验收时，应采用甲烷和丙烷 2 种标准气体或者两者的混合气体）和11.5 a）（标准气体应在有效期内使用，其标准物质证书中不确定度应在±2%以内；零点气可使用氮气（纯度≥99.999%）或除烃空气（其中碳氢化合物含量不得高于 0.3 mg/m3）），查询国家标准物质网，咨询标准物质生产厂家，及第三方运维公司现场运行维护配备的标气情况，最终确定检定用标准物质技术要求，见下表：
	类别
	检定用标气
	技术要求

	非甲烷总烃检定
	甲烷、丙烷混合标准气
	≤2%（k=2）

	苯系物检定
	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混合标准气或单组分标准气
	≤3%（k=2）

	零气
	高纯氮气
	纯度≥99.999%

	
	或除烃空气
	碳氢化合物含量不高于0.3mg/m3


不同行业对在线色谱仪的量程要求不同，为便于检定的可操作性，及参照HJ 1286-2023 11.5 b）（采用稀释设备稀释标准气体时，稀释设备的流量示值误差应在设定流量的±1%以内），通常采用气体稀释装置（MPE:±1%）稀释高浓度的有证气体标准物质来进行检定，当采用气体稀释装置时，稀释后的标准气体的扩展不确定度应满足本规程7.2.1.1和7.2.1.2的要求，并且起草组在现场试验前对动态稀释装置稀释后的低浓度标气采用傅里叶红外分析仪进行了验证，满足使用要求。
因苯系物的吸附性较强，检定时应使用不锈钢减压阀及聚四氟乙烯气体管路。
6.3 检定项目
根据环保要求，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气相色谱仪由第三方运维公司负责日常运行维护，维护周期为7天，考虑在线仪器对有效时间的要求，在线检定时间不宜过长，因此只考虑在首次检定时进行仪器线性的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不再进行检定。根据国家标准、国家检定规程、行业标准等相关要求，结合设备情况及实际使用需求，确定检定项目见下表：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外观及功能要求
	+
	+
	-

	2
	基线噪声
	+
	+
	+

	3
	基线漂移
	+
	+
	+

	4
	检出限
	+
	+
	-

	5
	定性重复性
	+
	+
	+

	6
	定量重复性
	+
	+
	+

	7
	示值误差
	+
	+
	+

	8
	仪器线性
	+
	-
	-

	注：
1  “+”为需要检定项目；“-”为不需要检定项目。
2   经维修或更换检测器后对仪器计量性能有较大影响的，其后续检定按首次检定要求进行。 



6.4 检定方法
根据不同的检定项目，结合在线气相色谱仪相关国家标准、国家检定规程、行业标准，综合考虑在线检定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需求，选择了最能体现被检计量器具技术特点的检定方法。
1） 基线噪声：该检定项目参照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待仪器稳定后，记录不少于30 min的基线，选取所记录基线中噪声较大的5 min作为计算噪声的基线，这里选取的是5min中的时间区间的噪声的平均值，对在线仪器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且选取误差小的优点，而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记录基线30min，选取基线中噪声最大峰-峰高对应的信号值为仪器的基线噪声，对于在线仪器，实际操作过程中查找最大峰-峰高消耗的时间过长，且有比较大的误差。
2） 基线漂移：该检定项目参照JJG 700-2016 《气相色谱仪》，对于检定基线噪声的同一段基线（30min），基线偏离起始点最大的响应信号值为仪器的基线漂移，此处的偏离起始点的最大信号值易于获取，而且是最大漂移量。
3） 检出限：项目组最初考虑了两种检出限的方法：仪器检出限和方法检出限，方法检出限为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接近检出限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示值稳定后，连续测量7次，用7次的实验标准偏差与t分布值相乘得到检出限，方法检出限包含样品前处理（提取、净化、浓缩等）的全过程，评估的是整个分析方法的性能，而非仪器本身；  对于仪器检出限，JJG 700-2016《气相色谱仪》中给出的是仪器检出限，但检出限单位为ng/s，实际上各生产厂家给出的检出限和仪器使用单位使用的检出限单位为ppm或者mg/m3，最终该检定项目参照JJG 700-2016《气相色谱仪》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李似娇著作的《现代色谱分析》（第三章气相色谱仪及其检测器）及文献资料，确定采用2倍噪声对应的浓度作为仪器的检出限。
4） 定性重复性、定量重复性检定方法与其他规程规范一致。
5） 示值误差的检定方法参照JJF 2191-20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
6） 仪器线性：依据GB/T 22554-2010 《基于标准样品的线性校准》 5.3.3 标准样品数，确定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不同浓度点进行线性分析；仪器线性的检定方法参照JJG 1055-2009 在线气相色谱仪
7检定结果与检定周期
检定结果的处理、检定周期，等均参考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的规定，结合在测试和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等进行编写。
8附录
附录A和附录B主要涉及检定记录的格式、检定证书内页格式等内容，主要参考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的规定，结合在测试和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等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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